
淺談自閉症 

簡介     

  自閉症是種先天腦部功能損傷所引起的廣泛性發展障礙，通常在幼兒三歲     

  前，大多會 表現出可診斷之症狀。自閉症個案從小就可能表現出語言理解   

  和表達的困難、較難和身旁的人建立互動性的情感、對各種感官刺激異於     

  常人的反應、一成不變難以更改的固定 玩法與行為等，和一般兒童不同的 

  特性。其特徵會因著年齡、智商及其嚴重程度而不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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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閉症之療育方法 
  職能治療師會依據個案的狀況給予最適切的治療，並與家長共同訂定治療   

  目標，依大致情況可略分為以下項目: 

(1)促進正常的發展：自閉症的個案早期矯治的第一個目標為針對一般兒
童會，而他們不會的行為，去彌補及加強。亦即一般兒童在成長的過程所
應有的知識與技巧，讓他們也能正常發展出來。 

(2)消除不適當的行為:自閉症個案如未經適當的教導，多會用不恰當的方
式表達，不適當行為包括發脾氣，無法表達情緒或需要時的自我傷害，若
這些行動出現頻率高或是強度大，便會干擾到自閉症的兒童的學習和生活。
避免及消除固定刻板的行為自閉症的兒童常有一些固定行為及習慣，如走
固定的路線，在特定的時間做固定的事，如果稍有改變，就會不接受而抗
拒與哭鬧，並造成日常生活的不便及影響新的學習，因此這種妨礙學習的
固定行為應該減少及消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 

本單僅供參考，實際治療以醫師診治為主 

(一)社交溝通
與社會互動上
的障礙 

自閉症患者缺乏學習認識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和基本社交應對的
能力，因此可能表現出不理人、不看人、對人缺少反應、缺少
一般兒童自動自發的模仿學習能力、無法和小朋友遵守遊戲規
則一起玩耍，難以體會別人的情緒和感受，不會以一般人能接
受及理解的方法表達自己的情感及想法等方面的困難。 

(二)固定的興
趣及重複的行
為 

自閉症兒童常有一些和一般兒童不同的固定習慣或玩法，如特
殊固定的衣食住行習慣，狹窄而特殊的興趣，玩法單調反覆缺
乏變化，環境佈置固定等，若稍有改變就因不能接受而抗拒、
哭鬧。 



(3)實用與生活化的原則:自閉症的兒童在抽象理解的能力有些困難，因此
在教導的過程中，要盡量透過實物的操作來幫助他們理解與學習，此外，
自閉症的兒童在溝通和人與人之間互動關係的學習上有困難，因此在教導
時，便應將要教的事物應用到與人的互動關係上，從生活的實用例子中，
加強其語言、人際關係及相關技巧的學習。 

(4)反覆練習原則：對於孩子不會的技巧與行為，可以用逐步養成及增強
原理，將該行為設計在前後關聯的事件中，藉由反覆的練習，來幫助孩子
學習，以訓練洗手為例，可以每天吃飯前或吃點心前練習，而養成洗手的
習慣。 

(5)多變、多樣化的安排：自閉症兒童的矯治，不一定只限於家中與教室
來教他，環境的變化或相關的人、事、物可以作為計劃的變化組合，使內
容具多樣化，例如，對於會走固定路線的孩子，可以常換不同的路線回家，
讓他知道走不同的路都可以到家。 

 

自閉症兒童之教養策略 
  自閉症兒童特殊的行為特徵會造成教養上的困難度,以下以溝通能力作探討 

  自閉症兒童對語言的理解有困難,同時具有溝通障礙,故在溝通上可採取下   

  列的策略: 

(1)建立適當的目標:溝通能力的培養前,首先必須進行能力的評估,建立符
合孩子程度的目標。同時教導之內容,應為生活中的用語。 

(2)在真實情境中教導溝通行為:在真實發生的情況之中,教導自閉症兒童
以動作、句子以表達自己的感受,例如:抱肚子表達自己肚子痛、遇到不會
的事時,說出「請幫忙」以尋求他人的協助訓練初期可選用較粗筆桿的筆，
然後按兒童抓握能力的發展逐漸提供筆桿較細的筆。 

(3)營造溝通的機會和需求:利用自閉症兒童喜歡的食物、物品,促使其主
動表達自己的需求,創造溝通的機會,例如:將自閉症兒童最喜歡的玩具放
在櫃子上,讓其看得到但拿不到,使其能主動要求拿玩具給他。 

(4)簡短的語句，搭配具體的動作:對自閉症兒童說話時,應使用簡短的單
字或句子,一次說一件事並輔以動作,例如:指著所說的事物。讓自閉症兒
童能將語句和東西做連結。 

  自閉症要及早發現、及早療育，接受適當的診斷及相關的檢查、治療。對  
  於其不適當行為，用行為矯治、學習原理發展而來的方法，根據兒童的實  
  際年齡、心理年齡及階段發展性的需要來安排課程。矯治內容透過適合矯 
  治環境的建立，在專業人員、老師及家人的配合下，協助其學習，使其潛 
  能得以發揮，長大後能照顧自己，並適應社會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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